采购需求

（一）采购清单
	（南乡）物资清单（含施撒服务）

	乡镇
	采取措施
	面积（亩）
	用量
	单价（元）
	资金（元）

	旭光镇
	土壤钝化
	1782
	100kg/亩
	140.12
	249693.84

	
	叶面阻控 
	4660
	200ml/亩
	18
	83880

	港口镇
	土壤钝化
	1330
	100kg/亩
	140.12
	186359.6

	
	叶面阻控 
	2584
	200ml/亩
	18
	46512

	圭峰镇
	土壤钝化
	3586
	100kg/亩
	140.12
	502470.32

	
	叶面阻控 
	11916
	200ml/亩
	18
	214488

	南岩街道
	土壤钝化
	900
	100kg/亩
	140.12
	126108

	
	叶面阻控 
	1840
	200ml/亩
	18
	33120

	合计
	1442631.76


（二）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

为切实加快弋阳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保护工作，有效防治和减轻土壤污染，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弋阳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成果（2023年9月）以及弋阳县近三年土壤、水稻样品检测结果，拟建本项目。

2.实施区域和面积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弋阳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动态调整成果（2023年9月），采购人提供的《2026年弋阳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区域内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弋阳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南乡）项目的实施区域分布在弋阳县旭光镇、港口镇、圭峰镇、南岩街道。
3.项目目标

3.1项目区优先保护区风险地块水稻糙米达标率、安全利用区镉低积累水稻糙米综合达标率、非镉低积累水稻糙米综合达标率均在90%及以上；

3.2弋阳县2026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

3.3实施区域田块水稻产量不减产10%（含）以上；

3.4投入品铅镉铬砷汞等五项重金属含量不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规定的风险筛选值；

3.5严格管控区措施到位率100%，严禁种植食用农作物。

4.安全利用技术方案

4.1技术思路

参照《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2025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计划的通知》（赣农字〔2025〕4号），结合近年来防控工作经验，区分不同类型科学制定防控技术措施。采取安全利用技术措施的技术思路

对项目区域内未种植镉低积累水稻的区域，根据农产品是否存在超标、土壤pH值、土壤重金属镉含量三个条件选择技术措施，技术思路如下：

4.1.1早稻采取水分管理措施（推荐农户自实施），但对于镉砷复合污染区，不采用水分管理措施。

4.1.2一季稻采取水分管理措施（推荐农户自实施），但对于镉砷复合污染区，不采用水分管理措施。同时，根据2025年农产品超标情况、土壤pH值、土壤重金属镉含量三个条件，分别采取以下措施：

4.1.2.1对2025年未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土壤调理剂100kg/亩+叶面阻控剂200mL/亩”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2.2对2025年未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土壤镉均值≤0.6mg/kg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叶面阻控剂200mL/亩”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2.3对2025年未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土壤镉均值＞0.6mg/kg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土壤调理剂100kg/亩+叶面阻控剂200mL/亩”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2.4对2025年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土壤调理剂100kg/亩+叶面阻控剂400mL/亩（分2次）”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2.5对2025年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土壤镉均值≤0.6mg/kg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叶面阻控剂400mL/亩（分2次）”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2.6对2025年出现水稻超标点位、土壤pH＞5.5、土壤镉均值＞0.6mg/kg的一季稻种植区，采取“土壤调理剂100kg/亩+叶面阻控剂400mL/亩（分2次）”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3晚稻采取水分管理措施（推荐农户自实施），但对于镉砷复合污染区，不采用水分管理措施。同时，根据2025年农产品超标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4.1.3.1对2025年未出现水稻超标点位的晚稻种植区，采取“叶面阻控剂200mL/亩（分2次）”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1.3.2对2025年出现水稻超标点位的晚稻种植区，采取“叶面阻控剂400mL/亩（分2次）”措施进行安全利用。

4.2.主要技术措施

4.2.1土壤钝化

原位化学固定修复方法应用较为广泛，其技术核心是向污染土壤中加入调理剂改变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通过对重金属的吸附、离子交换、沉淀或共沉淀作用，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化学形态和存在状态，从而降低其生物有效性和迁移性，减少重金属元素对动植物的毒性及其环境风险。

该方法不仅成本低，易于实施，且当季修复效果明显，特别适用于大面积中轻度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此外，调理剂还可以同时调理多种性质相近的重金属带来的复合污染，因此调理技术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调理剂的材料一般包括碳酸盐、磷酸盐、硅酸盐、硫酸盐，以及沸石等黏土矿物，有机肥等有机物料，这些材料重金属含量可控，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将调理剂施撒于水田中，通过调理剂和重金属离子产生化学络合，化学键合，离子交换等反应将重金属离子吸附稳定在自身的孔径之内，再通过巨大比表面积的多孔无机材料获得高吸附容量，可高效调理稳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从而使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不吸收土壤中重金属，最终使农作物重金属含量达标。

实施时间：调理剂在水稻移栽或播种前1-2周施用，施用量按照土壤具体情况确定。

实施内容：选择适合弋阳县土壤特点的调理剂，采用人工或机械的方式使用调理剂。测定水稻籽粒中的重金属含量，评估调理剂的使用效果。调理剂为碱性材料，施撒后可对土壤pH值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技术操作要点：

采用人工施撒时，施工人员要佩戴口罩，防止扬尘，避免对人体造成危害，同时施撒过程中材料洒落高度应低于人体半腰，避免扬尘过大，同时过低对施工人员带来作业困难，造成施工难度增大。采用机械施撒，应控制行车速度，避免过快或过慢，造成施撒药剂不均匀，同时机械施撒完，需要人工对一些机械施撒田块的边角重新施撒，保证田块的每个角落都均匀施撒到土壤调理剂，保证农田土壤修复效果。

施撒完材料后需要考虑天气因素，避免施撒完材料后大雨造成材料流失，因此，若有雨水天气且已经施撒完材料，需要当天进行对已经施撒完材料的农田进行翻耕，同时将机械破损的田埂进行修复，防治雨水对农田地表的冲刷，造成材料来不及与土壤中重金属反应就流失，造成农田土壤修复效果不理想。

播撒过程中材料洒落高度离地面高度应保持在20cm以下，以避免起尘扬撒。播撒过程应做到均匀多次，使用机械施撒时机械无法进入的地方辅以人工撒施，避免遗漏，土壤调理材料施撒后应尽快进行翻耕。材料施撒的量严格按照设计方案中中度污染区域的划分，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农田施撒不同量的药剂。

施撒完材料并进行第二次翻耕后，使得材料与土壤中重金属充分混合并发生反应后，经过3-5天养护，在此期间农田内若有少量水禁止外排，同时避免雨天施工。

土壤调理剂技术参数：最低pH值≥8.5，CaO≥25%，剂型：粉剂，Cd≤0.3mg/kg，Hg≤0.5mg/kg,As≤30mg/kg,Pb≤80mg/kg，Cr≤250mg/kg。产品必须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布的土壤调理剂《肥料登记证》，技术参数以登记证的为准。土壤调理剂产品在水稻应用上降镉效果达30%。

4.2.2叶面阻控

主要技术要点：含硅、锌、硒等中微量元素的水溶肥可明显提高水稻对镉吸收积累的营养拮抗作用，从而可降低重金属镉在水稻植株（含籽粒）的积累。拟选择含硅中微量元素水溶肥作为水稻叶面喷施阻控其镉吸收的水稻营养拮抗材料。

叶面阻控剂技术参数：要求剂型为水剂，硅含量不低于100g/L，水不溶解物≤10g/L。需取得农业农村部肥料登记证，通用名称为中量元素肥料。重金属限量指标应符合GB15618-2018筛选值。

叶面阻控剂使用时间：水稻分蘖盛期、抽穗灌浆期使用。

叶面阻控剂施使用方式：叶面喷施，可人工喷雾或者飞防；

无人机飞行高度：无人机飞行高度3-5米；

注意事项：1.本品为碱性产品，不可混用其他酸性药剂，建议单独使用；2.避开高温喷雾，时间为上午10点前和下午4点后；3.叶面阻控剂的喷施避免雨天、早晨有雾和有露水时喷施，以防水稻叶片叶面阻控剂附着力下降；4.叶面阻控剂喷施应对着水稻40cm以上的叶片正方面喷施，叶片无蜡质层可以提高防治效果；5.所用“叶面阻控剂”之中微量元素水溶肥（适合叶面喷施）要求适宜作物为水稻，重金属限量指标应符合GB15618-2018筛选值。

其他要求

1.人员要求

本项目需至少委派项目经理1名，需具备与项目相关专业初级职称。工作人员2名需具备一定专业能力。无人机操作人员2名需持证上岗。
2.设备要求

本项目所需无人机、拖拉机及其配套设备由中标方提供。
